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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进入法治化发展新阶段，2022年实施的新《职业教育法》首次将产教融

合确立为国家法律制度，构建了产教融合主体权利义务的基本框架。但新法实施四年多来，实践中仍存

在主体权利义务配置失衡、法律规定可操作性差、责任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导致校企合作“校热企冷”

现象未能根本解决。与传统校企合作相比，产教融合不仅改变了职业教育的实施模式，还在一定程度上

重塑了政府、学校、企业、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权利义务结构。基于此，文章立足产教融合法律实践，

阐述新《职业教育法》下产教融合主体法律关系的重构，重点分析权利义务配置失衡、法律责任缺失、

配套法规滞后等四个方面的立法缺陷；并提出优化主体权利义务结构、增强法律规范可操作性、完善法

律责任体系、健全配套法规制度的立法完善路径，以推动产教融合的规范化、法治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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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has entere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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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tage of rule-of-law development. The new “Vocational Education Law”, implemented in 2022 
for the first time, established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s a national legal system and con-
structed the basic framework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for the subjects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
gration. However, more than four year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 there still exist 
problems in practice, such as the unbalanced allocation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mong subjects, 
poor operability of legal provisions, and an imperfe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which have led to the 
failure to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phenomenon that “schools are enthusiastic while enterprises are 
lukewarm” i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school-enterprise cooper-
atio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has not only changed the implementation mod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ut also reshaped the legal relations and the structure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mong 
the government, schools, enterprises, and students to a certain ext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legal practice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expound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relations of the subjects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under the new “Vocational Educa-
tion Law”, focuses on analyzing four aspects of legislative deficiencies including unbalanced alloca-
tion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lack of legal responsibilities and lagging supporting regulations; and 
puts forward legislative improvement paths such as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rights and obliga-
tions of subjects, enhancing the operability of legal norms, improving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sys-
tem and perfecting the supporting legal system, so as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ed and rule-of-law 
development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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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本质特征，也是破解我国职业教育“脱实向虚”难题、培养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核心路径。近年来，国家层面持续出台政策推动产教融合向纵深发展，2022 年 4
月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后文简称《职业教育法》)将产教融合确立为职业教育的

基本原则，并设立专章对产教融合的实施主体、基本制度和保障措施作出系统规定。新法实施四年多来，

各地积极推进落实，校企合作的覆盖面和参与度显著提升。 
然而，从实践运行效果来看，产教融合“校热企冷”的根本性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当前校企合

作仍存在协议履约率偏低、合作层次不深等突出问题，大量合作仅停留在挂牌、捐赠和简单实习等浅层

形式，未能形成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1]。与此同时，产教融合型企业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激励措

施在部分地区落实不到位，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成本与收益未能实现有效平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

的长期参与积极性。 
我国对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产教融合的相关政策

和措施。在对产教融合立法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要将产教融合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制定“产

教融合促进条例”单行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2]。方益权分析地方有关产教融合规范性文件后提出，目前

地方政府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增多大多是一种“复制和维护”[3]。刘宝认为在职业教育中，无法深度有效

 
1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fl/202204/t20220421_6200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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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产教融合的根本原因就是“合法性”的缺失[4]。我国学界围绕新《职业教育法》中“产教融合”条

款所开展的法律分析仍显不足，既未能充分揭示其现行模式之下潜藏的法律问题，也鲜见从法治视角出

发、以相关条款为中心对产教融合制度进行系统探讨。现有研究在制度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方面均有

所欠缺，尤其是在法律层面的可操作性及执行力度上仍面临现实难题。因此，产教融合制度在法律层面

的研究尚有诸多亟待完善之处。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产教融合立法原则、地方规范性文件分析、合法性理论探讨等方面取得了重

要进展，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这些成果多集中于宏观制度倡导或单一维度的政策文本分

析，较少以新《职业教育法》的具体法律条款为对象，从法治视角对产教融合中的主体权利义务进行系

统解构。 
基于此，本文立足新《职业教育法》实施以来的法律实践，构建了一个四方主体权利义务关系分析

框架，将分散于不同专题中的政府职能转变、企业激励约束、学校办学自主权、学生权益保障等问题统

合于同一法律逻辑之下。首先厘清产教融合的法律内涵与四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而系统分析现行

法律在主体权利义务配置方面存在的核心缺陷，最后从优化权利义务结构、增强法律可操作性、完善责

任体系和健全配套法规四个方面提出具体的立法完善建议，以期为推动我国产教融合的规范化、法治化

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2. 产教融合主体法律关系与权利义务的重构 

产教融合的法治化进程，本质上是对传统职业教育治理结构的系统性重塑。在 1996 年《职业教育法》

确立的传统框架下，职业教育活动主要围绕政府、职业学校和学生三方主体展开：政府作为行政管理者，

承担统筹规划和监督管理职责；职业学校作为唯一的教育实施主体，全面负责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学

生则单纯作为受教育者，接受学校的教育和管理。在这一结构中，企业仅被定位为外部用人单位，与职

业教育的关联仅限于毕业生招聘和偶尔的实习接收，既没有法定的教育参与权利，也无需承担相应的教

育责任，校企之间的合作完全依赖自愿协商，缺乏稳定的法律约束[5]。 
2022 年新《职业教育法》的实施，彻底打破了这一传统三方结构。新法首次明确规定企业是职业教

育的重要办学主体，将企业从职业教育的“旁观者”转变为“法定参与者”，形成了政府、职业学校、企

业、学生四方共同参与的新型治理结构[6]。主体结构的扩容并非简单增加参与方，而是带来了各方之间

法律关系的根本性变化。政府与企业之间不再是单纯的行政管理关系，而是转变为行政指导与行政激励

相结合的公私合作关系，政府通过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政策工具引导企业参与教育公共事务，企业则

在享受政策红利的同时履行相应的教育责任。职业学校与企业之间也从松散的劳务合作关系，升级为平

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才培养合作关系，双方通过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建设实训基地、

开展教学活动。企业与学生之间则形成了教育管理与准劳动相叠加的复合关系，学生在企业实习期间，

既要接受企业的生产管理和技能指导，也享有获得劳动报酬、劳动保护等准劳动者权利。 
法律关系的变化必然要求权利义务体系的重新调整[7]。传统职业教育的权利义务配置仅围绕三方主

体设计，无法适配四方共治的新格局，导致实践中出现了诸多权责不对等的问题。例如，企业被赋予了

教育主体的地位，却缺乏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具体权利；政府享有广泛的监管权力，却没有明确的保

障和服务责任；学生在企业实习期间面临双重管理，却缺乏清晰的权益保护规则。因此，必须基于新的

法律关系框架，对四方主体的权利义务进行系统性重构，明确各方的权利边界和义务范围，实现权利与

义务的对等、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在重构过程中，应当始终遵循利益平衡原则，兼顾教育的公益属性和

企业的盈利需求；遵循倾斜保护原则，重点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权益；遵循激励与约束并重原则，

既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也规范各方的合作行为，为产教融合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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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职业教育法》下主体权利义务配置的立法缺陷 

尽管新《职业教育法》构建了产教融合四方主体权利义务的基本框架，为产教融合发展提供了基础

性法治保障，但从四年多的实施实践来看，现行法律规定仍存在明显不足，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利义务

配置失衡的核心问题。 
(一) 权利义务配置的结构性失衡 
这是导致产教融合“校热企冷”的根本原因。在政府层面，法律赋予了其统筹规划、审批监管等广

泛的行政权力，但对其应当承担的财政保障、公共服务和监督问责责任却规定得较为模糊。多数地方政

府尚未建立明确的产教融合经费投入机制，也未将产教融合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导致政策执行

缺乏刚性约束。在企业层面，新法明确了企业的教育主体地位，规定了其接收学生实习、安排师傅带教、

参与人才培养等多项义务，但与之对应的税收优惠、金融支持、土地保障等激励措施却缺乏具体的实施

细则，很多企业反映“义务看得见，好处摸不着”，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难以持续。在学校层面，职业

院校的办学自主权仍然受到较多行政干预，校企合作专业设置、课程开发、教师聘用等事项往往需要经

过多层审批，无法及时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同时，法律对学校在产教融合中的具体义务也缺乏量化标准，

导致部分学校的合作流于形式。在学生层面，虽然新法规定了学生享有获得实习报酬、劳动保护等权利，

但这些权利多为原则性宣示，缺乏具体的保障措施和救济途径，学生在实习期间遭遇拖欠工资、工伤事

故等问题时，往往面临维权难的困境。 
(二) 法律规定原则性过强，可操作性不足 
新《职业教育法》中大量使用了“鼓励”、“支持”等倡导性表述，据统计，全法涉及产教融合的条

款中，倡导性条款占比超过 60%，多数条款没有规定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难以形成有效的法律约束。

以企业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为例，新法明确规定“企业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这看似是

一项明确的法定义务，但对于不履行该义务的企业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法律却未作任何具体规定。

既没有相应的行政处罚措施，也没有明确的民事赔偿责任条款，更没有纳入企业信用评价或市场准入等

联动约束机制。这种有义务、无后果的立法模式，使得企业履行义务与否完全依赖其自身意愿，法律规

定的刚性约束力大打折扣，难以对企业的实际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 
与此同时，法律中若干关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界定不清，进一步加剧了执行中的混乱。以“产教融

合型企业”为例，该概念是新法着力推动的重要制度载体，但法律本身并未对其作出明确的界定。具体

而言，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概念内涵、应当满足的法定条件，以及其与普通企业在法律地位、权利义务等

方面的区别，在法律条文中均未得到清晰说明。同样，“学徒制”作为产教融合的重要实现形式，其法律

性质、实施主体、参与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学徒的法律身份(属于学生、员工，还是兼具双重属性)
等基本问题，在法律层面也缺乏统一规定[8]。正是由于上述基础性概念的模糊，各地在推进产教融合实

践时只能自行其是，认定标准五花八门，激励措施参差不齐，甚至出现同一企业在不同省份被认定为产

教融合型企业的条件迥然不同的现象。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的制度适应成本，也影响了产教融合政策的公

信力和执行效果。此外，学生实习最低工资标准、企业教育投入比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定程序等具体

实施规则的缺失，也使得法律规定难以落地执行。 
(三) 法律责任体系存在明显漏洞 
现行法律关于产教融合的法律责任规定较为薄弱，多数义务性条款都没有对应的责任条款，形成了

“有义务无责任”的制度漏洞。有研究指出，产教融合立法应实现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统

一，与相关法律之间协调一致、功能互补，才能从整体上发挥我国法治体系对产教融合的规范价值[9]。
但从现行《职业教育法》第六章“法律责任”的设置来看，其条款主要集中在违法收费、擅自举办职业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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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机构等传统监管事项，对于产教融合核心机制中的企业参与义务、合作办学规范等方面普遍缺乏配套

的责任条款，导致义务规定的规范效力大打折扣。从责任形式来看，现有的责任规定主要集中在行政责

任方面，且处罚力度较轻，缺乏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例如，对于企业拖欠学生实习报酬、

未提供必要劳动保护条件等行为，法律仅规定由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没有规定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对

于骗取产教融合优惠政策、严重侵害学生合法权益等行为，也没有明确的刑事责任衔接条款。同时，法

律对于校企合作中各方主体的连带责任规定不足，当学生在实习期间受到伤害时，学校和企业往往相互

推诿责任，导致学生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四) 配套法规体系建设滞后 
新《职业教育法》的很多规定都有较强的原则性，需要通过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

规进一步细化，“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为立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设计之初就承担了与法律配

套的历史使命，担负着细化和补充法律的任务”[10]。然而，从目前的制度建设状况来看，我国尚未形成

系统完善的产教融合配套法规体系。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产教融合规范性文件在数量上呈现出爆发性

增长，但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自我复制与自我维持”的过程，并未真正带来制度体系的同步

完善[3]。在国家层面，至今没有出台统一的“产教融合促进条例”，导致新法的很多制度设计缺乏具体

的实施细则。现有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2仅为部门规章，法律效力层级较低，约束力有限。

在地方层面，虽然部分省份制定了本地的职业教育条例，但各地规定差异较大，产教融合型企业认定标

准、激励措施等内容各不相同，不仅增加了企业跨区域合作的成本，也不利于全国统一的产教融合市场

的形成[11]。自新《职业教育法》施行以来，25 个省级专门职业教育地方性法规中，仅有 4 个作出了修

订；个别省、市针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制定了专门的地方性法规。总体上，职业教育地方立

法体系尚待完善，新法确立的许多制度框架亟待通过地方立法加以细化和落实。 

4. 产教融合主体权利义务的立法完善路径 

针对新《职业教育法》实施过程中暴露的主体权利义务配置失衡、法律规范可操作性不足、责任体

系不完善、配套法规滞后等问题，应当立足产教融合的法律本质和实践需求，从权利义务结构优化、法

律规范细化、责任体系健全和配套法规完善四个方面入手，构建科学合理、权责清晰、运行顺畅的产教

融合法治保障体系。 
(一) 优化四方主体权利义务结构 
权利义务的结构性失衡是产教融合诸多实践问题的制度根源。在 1996 年《职业教育法》框架下形成

的“政府–学校–学生”三方结构，将企业置于体系之外，导致企业既无法定的教育参与权利，也无需

承担相应的教育责任。2022 年修订后的新法虽将企业确立为重要办学主体，初步形成了政府、学校、企

业、学生四方共同参与的格局，但四方的权利义务边界仍不够清晰，彼此之间的制约与平衡机制尚未建

立。因此，立法完善的首要任务，是按照权责统一、利益平衡的原则，对四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

系统性调整。 
政府在产教融合中承担着统筹规划、政策供给、资源配置和监督评价等多重角色。当前，政府的职

能定位仍偏重于行政管理和指令下达，而在公共服务和制度保障方面的投入相对不足。立法完善应当适

度收缩政府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权，将具体合作事务交由学校和企业自主协商决定。明确政府在财政保障

责任、公共服务责任和监督问责责任三方面的刚性责任。 
在企业层面，细化企业的教育责任并同步保障其合法权益。企业作为产教融合的核心参与主体，其

权利义务配置直接决定了融合的深度与广度。新法虽然规定企业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但

 
2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s7055/201802/t20180214_3274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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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的具体内容较为模糊。立法完善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细化企业责任：按职工总数的一定比例安排实

习岗位、承担学生实习期间的部分指导和管理职责、按照规定提取和使用职工教育经费等。与此同时，

必须切实解决企业“尽义务易、获回报难”的问题。建议将税收优惠、金融支持、土地保障、信用评价等

激励措施的申请条件、审批流程、兑现时限和责任部门，以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加以固定，避免激励

政策停留在原则性鼓励层面。对于已经认定为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应当建立激励措施自动触发机制，确

保企业履行义务后能够及时、足额地获得相应回报。 
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并明确其合作义务。职业院校是产教融合的具体实施主体，其自主权的大小

直接影响到合作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当前，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课程开发、教材编写、教师聘用、实习

安排等方面仍受到较多行政约束，难以快速响应企业需求的变化。立法完善应当进一步下放办学自主权，

允许职业院校在符合国家基本标准的前提下，与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资源、共同

实施教学评价。同时，也要明确学校在产教融合中的具体义务：主动对接行业企业需求、保障学生实习

期间的基本权益、建立校企合作的质量评估机制等，并设定相应的考核标准，防止合作流于形式。 
在学生层面，将学生的原则性权利转化为可执行的具体规则。学生是产教融合的最终受益者，也是

权益最容易受到侵害的一方。新法对学生权利的规定多停留在宣示层面，缺乏具体的保障规则。立法完

善应当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明确学生实习期间的劳动报酬标准，建议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一定比例设定下限，避免企业以“实习”为名变相使用廉价劳动力；二是明确劳动保护和休息休假权利，

要求企业为学生提供与正式员工同等的安全卫生条件和合理的工作时长；三是建立专门的权益救济渠道，

设立教育仲裁或校企合作纠纷调解机制，为学生提供便捷、低成本的维权途径。对于学生在实习期间受

到人身伤害的情形，应当明确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连带责任规则，避免双方相互推诿。 
(二) 增强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必须通过立法修改和完善，将新《职业教育法》中原则性、倡导性的规定

转化为具有强制约束力和可执行性的具体规则。 
一方面，应当逐步减少“鼓励”、“支持”等表述，将涉及产教融合核心制度的条款修改为强制性规

定，立法目的条款中有必要加上“保护教育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12]，并明确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

例如，将“企业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修改为“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职业教育义务，

拒不履行的，由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取消其享受产教融合相关优惠政策的资格”。

对于政府部门不履行产教融合推进职责的，也应当设定相应的问责条款，形成权利义务的双向约束。 
另一方面，明确核心法律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产教融合型企业”、“学徒制”等核心术语，在法律

中缺乏明确的定义，导致各地在执行中标准不一。立法完善应当对这些概念作出统一界定：明确产教融

合型企业的法定条件(如连续三年接收实习生达到一定规模、与职业院校共建产业学院或实训基地、实质

性参与课程开发和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等)，以及认定程序和退出机制；明确学徒制的法律性质，界定学徒

的法律身份(属于学生、员工还是双重身份)，规定学徒期间学校、企业和学徒三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有

基础概念清晰，法律适用才能统一。 
(三) 健全产教融合法律责任体系 
完善的法律责任体系是法律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应当针对当前“有义务无责任”、“责任形式单

一”的问题，构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相结合的综合性责任体系。 
首先，补充完善民事责任条款，明确校企合作协议违约方的赔偿责任，规定学校和企业对学生实习

期间人身伤害的连带责任，为受损主体提供有效的民事救济途径。其次，细化行政责任的具体情形和处

罚标准，立法完善应当针对不同的违法行为设定差异化的行政责任：对于政府部门不履行产教融合推进

职责的，由上级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对于企业不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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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提取和使用职工教育经费的，由税务部门追缴并加收滞纳金，同时取消其享受产教融合优惠政策的

资格；对于学校违规合作、损害学生利益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减少招生计划或暂

停相关专业招生。通过设置梯度化的处罚措施，提高违法成本，增强法律的威慑力。最后，增设刑事责

任衔接条款，对于骗取产教融合优惠政策、严重侵害学生合法权益、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等构成犯罪的行

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 完善产教融合配套法规体系 
新《职业教育法》的落地实施离不开完善的配套法规体系，应当加快构建以法律为核心、行政法规

为骨干、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为补充的多层次产教融合法律规范体系。在国家层面，对产教融合的基

本制度、主体权利义务、激励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通过专门的行政法规，将新法中

原则性的规定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 
在地方层面，推进立法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平衡。地方性法规是新《职业教育法》落地的重要支撑。

应当指导各地根据国家统一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避免地方立法差异过大导致的制

度碎片化问题。另一方面，也应当允许各地根据本地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职业教育基础，在激励

力度、重点支持领域等方面作出适当调整，体现地方特色。对于尚未制定职业教育条例的省份，应当督

促其尽快启动立法程序；对于条例内容与新法冲突或滞后的，应当及时修订。通过全国统一的制度底线

性规定与地方灵活的具体补充相结合，既保证制度的统一性和可预期性，又兼顾地方的实际差异，为企

业跨区域开展产教融合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5. 结语 

新《职业教育法》将产教融合确立为国家法律制度，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治理进入了法治化保障的

新阶段。它既明确了企业的法定办学主体地位，构建了政府、学校、企业、学生四方共治的基本治理框

架，也为破解职业教育“脱实向虚”难题、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了制度支撑；但同时也暴露出

权利义务配置结构性失衡、法律规范可操作性不足、责任体系存在漏洞等问题，导致“校热企冷”的实

践困境未能得到根本解决。产教融合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归根结底不是单纯的教育教学问题，而是一个

需要通过系统性立法完善来解决的权利义务配置问题。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我国已经具备推进产教融合深度发展的基本规范基础。相较于增加更多原则性

的倡导性表述，更需要将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细化为可执行的具体规则，明确各方主体的权责边界，构

建完善的法律责任体系和配套法规制度。这样一来，产教融合才能真正从浅层挂牌合作走向深度协同育

人，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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